（结构）专业第一次复审意见

	建设单位
	丹阳市教育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工程名称
	南京师范大学中北学院（丹阳）项目人防地下室

	设计编号
	JZ2015-A036

	1. 体育馆设计时，嵌固端设在地下室顶板，且也满足嵌固条件，所以上部设计计算时，仅提供了上部的所有计算信息和构件的配筋信息；结构图纸也是地上部分的内容，框柱配筋也是从地下室顶板向上提供的。地下室及以下部分的所有计算信息和配筋信息均未在体育馆上部结构反应出来，人防地下室设计时应提供下部结构的计算信息和配筋计算成果。

2. 在甲方送审的人防地下室工程，一审时提出：“1.人防地下室位于体育馆正下方，体育馆上部建筑分A、B、C三个区域，每个区域的抗震设计等级不同，因而地下室计算须对应上部结构定义抗震等级。结构总说明均未提供，设计人员应结合上、下结构连贯说明。2. 人防地下室计算书未提供”。现设计单位补充提供来：“1. 地下室砼构件不同区域的抗震等级定义信息、结构总说明；2.地下室外墙的计算书及人防临空墙的计算书、地下室顶梁、板的配筋信息等。”

3. 从审图的条件：计算书还应提供地下室整体计算的总信息、顶板的荷载输入值、构件截面信息、框柱配筋信息等相关内容，设计院提供的地下室顶板梁配筋信息字迹打印模糊不清，也无法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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